填表说明：
1、如果有多笔贷款以贷款合同为准，一份合同写一份还款协议，一式三份；
2、关于还款方法：
两种还款方法，都是毕业后开始由学生偿还利息，扣款日为每月1日，当月利息在次月1日扣款，故如果7月份毕业，7月底前就需要存入帐户该月相应的利息，最迟两年后开始偿还本金及利息，还款到期日为贷款的合同到期日，详见合同。还款计划表可测算每个月的还款金额。
还款计划补充说明：假设以本科期间贷款24000为例，还款计划如下：2018.8.1—2020.7.1归还贷款利息，2020.8.1-2024.7.1归还本息为例，因利率为贷款浮动利率，假设其为7.5%，若采用等额本息还款法，前两年每月需还款150元，后四年每月还款650元，共计本金24000元，利息10800元。还款期限越长，利息越多，所以借款人若经济能力允许，可中途变更还款计划，一次性还清贷款）。
3、第一、二、三点填写见下面协议正文，特别是还款协议第三点的详细填法，请仔细阅读切勿填错。
4、还款协议第三点填写说明
毕业后直接还款同学的填写方法
三、甲方采用以下第（不填）方式按月分  期（一期即一个月，该期数固定，即从毕业后到贷款截止日的月份数，如贷款截止日为2024年11月20日，则此处填写2018年8月1日至2024年11月20日的月份数，为77期）归还贷款本金及利息，从2018年8月 1日（该日期以7月底毕业学生为例，若3月底毕业，则填写相应的2019年4月1日）至 2020年7月1 日共 24 月归还贷款利息
从 2020年8月 1 日（该日期起开始归还贷款本息）至2024年11月20日共53月归还贷款本金及利息（该日期的年月为贷款到期日的年月，可参照合同上的贷款到期日期，如合同丢失，下载中国银行app，点击国家助学贷款即可查看，以贷款截止日为2024年11月20日为例填写）
继续攻读学位学生填写方法
三、甲方采用以下第（不填）方式按 月 分  期（一期即一个月，该期数固定，即从攻读学位毕业的毕业日期到贷款截止日的月份数。如2019年夏季毕业，则起始日期为2019年8月1日，贷款截止日期为2023年11月20日，则为53期）归还贷款本金及利息，从   年8月 1日（该日期为攻读学位毕业的日期，春季毕业的填4月1日，夏季毕业的填8月1日）至 20xx  年（前边年数加2）7月1 日共 24 月归还贷款利息。
从 20xx年8月 1 日（该日期起开始归还贷款本息，年数与前空相同）至2023年11月20日共  月（期数-24）归还贷款本金及利息（该日期的年月为贷款到期日的年月，可参照合同上的贷款到期日期，如合同丢失，请在现场咨询工作人员，以贷款截止日为2023年11月20日为例填写）
此条填写比较复杂，如果不是特别确定的话，建议先空着，到场后询问工作人员

特别说明：由于国家政策调整，2015年秋冬学期及以后申请的贷款还本宽限期为36个月，还款期限也有所延长，具体还款期限应以借款合同为准。
5、要求表格打印下来后用黑色签字笔填写。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家助学贷款还款协议
甲方：      姓名 　　　　　　　　（借款学生）
身份证号码：                              
父母（或法定监护人）住所：                                                     
邮政编码：首次就业单位邮政编码（如果未就业则不用填写）          
工作单位： 首次就业单位地址（如果未就业则不用填写）            
手机号码：                                
固定电话：                                
电子邮箱：                                
乙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浙大支行（经办银行）
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求是路28号            
邮政编码：           310000                        
联系电话：         0571-87967386                   
本协议为甲方和乙方签订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家助学贷款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按本人实际持有的合同上的编号填写（丢失合同者可下载中国银行app查看）号（以下简称《借款合同》）约定的从属协议，用以明确甲方向乙方归还国家助学贷款计划。经甲、乙两方协商同意后，订立如下还款协议：
一、截止   2018　年  7 　月   31　日，甲方从乙方获得国家助学贷款共计人民币               元（大写）；
二、甲方于  2018 年  7　月  31　日因    毕业    原因进入还款期。
三、甲方采用以下第  （不填）  方式按  月 （月/季）分   期归还贷款本金及利息，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共   月归还贷款利息；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共   月归还贷款本金及利息：每期扣款日为还款月份的  1  日。（以上贷款到期日具体以签订国家助学贷款合同为准，填写方式见上页填写说明，具体期数如不清楚，下载中国银行app，点击国家助学贷款查看，或者咨询现场工作人员）
（一）等额本息还款法（按月）
                                                                                       还款总月数
                          月利率*（1+月利率）
  每月还款额= ---------------------------- * 借款本金
                                     还款总月数
                          （1+月利率）   -  1
  每月贷款利息额=贷款本金余额*年利率/360*每月天数
（二）等额本金还款法（按月）
借款本金
每月还款额= ---------- +（借款本金 – 累计已归还本金额）*月利率
                    还款期数
      每月贷款利息额=贷款本金余额*年利率/360*每月天数
四、经双方确认的贷款，在本还款协议履行期间，按贷款期限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同档次基准利率。如遇基准利率调整，合同期限在一年以内（含一年），按合同约定利率计息；合同期限在一年以上的，则从次年对应的贷款发放日起按调整后的利率计息。
五、甲方授权乙方直接从甲方在乙方开立的账户中扣款，用于归还贷款本息，账户户名为：         本人姓名    　　　　　　　　，账户号为：  本人账号（请先查询确认银行卡有效）  　；（每个月的1号为扣款日，学生只需将还款金额存入帐号，系统会自动扣款，建议学生在月底前存入比需还款金额稍微多一点的钱，以防基准利率提高等情况引起还款金额增加的特殊情况产生而导致未足额还款造成逾期。）
    六、甲方承诺在离校手续办妥后一个月内将《中国银行   浙大  (分)支行国家助学贷款毕业生资料确认书》寄送回乙方；如甲方工作单位、通讯地址、联系方式发生变动，必须及时通知乙方，以乙方确认收到为准；（实际较为简单方便的操作方式如下：毕业后若联系方式发生变动，务必在第一时间前往全国任一家中行网点，于前台柜台处办理联系方式变更手续，保持联系方式的准确性，以便获取每月来自银行方关于还款的短信提醒和对账单提示，同时也可开通中行网上银行，方便及时掌握贷款的还款计划，了解还款情况）
七、本协议所有条款甲方已经与乙方进行了充分的协商；
八、本协议作为《借款合同》的组成部分，与《借款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九、个人信用信息授权
   ……
……
……
……
……
……
……
十、本协议自甲方签字乙方负责人或授权签署人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签字、捺印）
　　　　年   月   日（当天日期，即2018年5月25号）
乙方：（公章）
授权签字人：（签字）
　　　　年   月   日（不填）
